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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52）

完成主要及關連交易

茲提述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本公司」）一份日期為二○一九年十月十七日的通函

（「該通函」），其為有關收購位於中國湖北省經營三條高速公路的公司的權益的主要

及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a)目標股權的交割已於二○一九年十一月八日發生；(b)目標股

東貸款的交割已於二○一九年十二月三日發生；及 (c)交易總價款的最終金額為人民

幣 5,975,355,652.95元，包括 (i)目標股權轉讓款人民幣 1,107,000,000元；及 (ii)目

標股東貸款轉讓款人民幣 4,868,355,652.95元。在董事會函件的第 2(d)節中披露了

（其中包括）倘目標股東貸款的交割於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生，交易總價款

將為人民幣 5,998,564,410.29元。由於目標股東貸款的交割於二○一九年十二月三

日發生，因此目標股東貸款轉讓款金額較倘目標股東貸款的交割於二○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發生的目標股東貸款轉讓款金額少約人民幣 23,208,757.34元。

由於目標股權的交割，所有目標集團成員均已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目標集

團的主要業務為通過三個目標集團成員（即阿深南公司、漢蔡公司及漢鄂公司）擁有

目標公路的特許經營權及經營該等公路。有關目標公路的更多資料，請參閱董事會

函件的第 4節。

承董事會命

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

李鋒

董事長

香港，二○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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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李鋒（董事長）、何柏青及陳靜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家彬、劉漢銓及張岱樞


